
《民生加银资管•民生保腾专项资产管理计划》 

变更公告 

尊敬的委托人/资产托管人： 

民生加银资管•民生保腾专项资产管理计划（以下简称“保腾

专项资管计划”或“资产管理计划”）于 2014 年 6 月 26日经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确认成立。 

根据保腾专项资管计划合同第二十一条第（一）项的约定，（一）

资产管理合同的变更经全体资产委托人、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协

商一致后，可对本合同内容进行变更。但涉及“投资经理的变更”，

“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类型、认购、参与、退出、非交易过户的原则、

时间、业务规则等变更”， 资产管理人有权单方变更合同内容。变更

后应当以通知函的形式及时书面通知资产委托人和资产托管人。现根

据上述约定，将本次保腾专项资管计划合同的变更内容向各位资产委

托人和资产托管人通知如下： 

1．原投资经理为傅乐乐，现在变更为黄建： 

黄健先生，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，2013 年 7 月加盟民生加

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任投资经理，具有丰富的资产管理计划管理经

验。该投资经理无其他兼职。 

2．原第十二项第（二）条第 3 点资产管理计划证券账户和结算

备付金账户的开立和管理及第 4 点证券专用专户的开设和管理内容

删除。 

3．原第十三项，投资指令的发送、确认和执行第（三）条增加



内容如下： 

资产托管人在收到有效指令后，将对于同一批次的划款指令随机

执行，如有特殊支付顺序，管理人应以书面形式提前告知。 

4．原第十六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估值和会计核算，第（二）

条第 1 点现金类资产的估值 

（1）存款：银行存款及证券保证金以每个估值日应计的本金计

算，银行存款及证券保证金利息按结息日实收利息计提并结转；银行

协议存款、通知存款、定期存款等利息以银行实际到账金额为准。 

现变更为： 

（1）存款：银行存款以每个估值日应计的本金计算，银行存款

利息按结息日实收利息计提并结转；银行协议存款、通知存款、定期

存款等利息以银行实际到账金额为准。 

5．原第十六项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估值和会计核算，第（二）

条第 2 点固定收益类金融资产的估值 

（1）本计划持有的债券采用成本法估值，不采用市场利率和上

市交易的债券和票据的市价计算基金资产净值。 

（2）信托计划和信托受益权：以成本列示，按约定收益率逐日

计提收益。 

（3）固定收益类证券公司或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：约定收

益率的以成本列示，按约定收益率逐日计提收益。 

（4）非上市企业股权、有限合伙企业份额按成本估值，收益按

实际到帐金额入账。 



（5）委托债权和其他应收款项（包括但不限于附无条件见索即

付银行保函的应收账款、承兑汇票等）按照成本法进行估值核算,并

按约定利率逐日计提收益，其他投资品种按照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

人协商一致的方法进行估值。 

现在变更为： 

（1）本计划持有的债券采用成本法估值，不采用市场利率和上

市交易的债券和票据的市价计算基金资产净值。 

（2）信托计划和信托受益权：以成本列示，按实际到账计算收

益按约定收益率逐日计提收益。 

（2）固定收益类证券公司或基金子公司资产管理计划：约定收

益率的以成本列示，按实际到账计算收益按约定收益率逐日计提收益。 

（3）非上市企业股权、有限合伙企业份额按成本估值，收益按

实际到账金额入账。 

（4）委托债权和其他应收款项（包括但不限于附无条件见索即

付银行保函的应收账款、承兑汇票等）按照成本法进行估值核算, 并

按实际到账计算收益按约定利率逐日计提收益，其他投资品种按照资

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协商一致的方法进行估值。  

6．原第十七项资产管理计划的费用与税收，第（三）条费用计

提方法、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第 2点资产托管人的托管费： 

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年托管费率为 0.06%，计算方法如下： 

每日托管费＝当日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总数×年托管费率÷360 

现在更改为： 



资产管理计划财产的年托管费率为 0.03%，计算方法如下： 

每日托管费＝当日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总数×年托管费率÷360 

7．原第二十五项其他事项为：如中国证监会对资产管理合同的

内容与格式有新要求并适用于本合同的，资产委托人、资产管理人和

资产托管人应立即展开协商，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修改本合同

的内容和格式。 

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由合同当事人各方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

协商解决。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资产委托人基本情况表。请资产委托人务必确保填

写的资料正确有效，如因填写错误导致的任何损失，资产管理人和资

产托管人不承担任何责任） 

现在变更为： 

如中国证监会对资产管理合同的内容与格式有新要求并适用于

本合同的，资产委托人、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应立即展开协商，

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修改本合同的内容和格式。 

本合同如采用套印形式进行印刷，管理人作为印刷管理人，应要

求印刷厂严格按照经资产托管人和资产管理人最终签署的资产管理

合同样版进行批量印刷。按合同样版的内容及印模印刷的合同视为经

资产管理人和资产托管人有效签署的合同。如正式印刷的合同与样版

不一致，资产管理人将承担因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，并赔偿因此给资

产托管人所造成的损失。 

本合同如有未尽事宜，由合同当事人各方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



协商解决。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资产委托人基本情况表。请资产委托人务必确保填

写的资料正确有效，如因填写错误导致的任何损失，资产管理人和资

产托管人不承担任何责任） 

特此公告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生加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8月 25日 

 


